专业（劳务）分包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按照《民法典》、《建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甲乙双方已签订的专业（劳务）分包合同（编号：）基础上，本着平等、自愿、诚信原则，双方就华瓷高性能碳化硅精密陶瓷项目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以下补充协议：
1 分包人义务及现场要求
1.1分包人必须按照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为本工程配备足够数量的现场管理人员，至少配备项目负责人、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分包人现场管理人员必须具备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且在开工前3日全部到位，接受承包人代表查验。
1.2分包人的作业人员进场必须持有安全教育培训合格证书，经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1.3工程施工期间，分包人项目负责人一周内必须保证6天以上在施工现场，（如离场需向总承包人请假，得到批准后方可离场），否则罚款人民币5000元/天。 

1.4分包人委派现场管理人员禁止在多个项目兼职，并接受承包人监督。 

1.5未经承包人书面同意，分包人不得随意调换合格的定岗人员，否则视为分包人违约，须按10000元/次支付违约金。

1.6承包人发现有不合格人员，分包人必须立即撤换。如承包人撤换通知下达7天后，分包人仍拒不执行的则视为分包人违约，须按5000元/次支付违约金。

1.7分包负责人必须参加承包人项目部组织的例会，如有缺席罚款5000元/次。
1.8如分包人所采取的成品保护措施不能满足现场实际需要，承包人提出整改意见后，分包人规定时间内不能按要求完成、不能满足现场实际需要导致发生损坏的，分包人除按上述约定自行修复外，还须按5000/次支付违约金。

2 工期和进度
2.1 由于乙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并导致逾期竣工的，乙方应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违约金标准按本合同价款30%。甲方有权从工程款中扣除。
2.2分包人如不能按时进场，应当不迟于合同约定或承包人规定的进场日期前7天，以书面形式向承包人提出延期申请并注明延期进场理由，经承包人书面同意后，进场日期顺延。承包人不同意的进场日期不顺延，分包人应按合同约定或承包人要求的进场日期进场。 

2.3承包人认为确有必要暂停施工时，应提前5天告知分包人全部或局部工程暂停施工，分包人须按承包人要求停止施工，并妥善安排好分包人所有工人的处置工作，等待承包人下一步指令。
2.4因分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的，由分包人承担产生的费用，工期不予顺延；如果因分包人原因造成停工而影响工程进度时，若承包人要求分包人退场,分包人应无条件退场，并且分包人须向承包人支付实际损失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承包人因新分包人进场而增加的造价和费用、因分包人退场引起承包人对发包人延期交楼的违约金等）的2倍作为违约金。
3 工程质量
3.1因乙方原因导致施工工程出现质量问题，乙方须承担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承担不免除保修义务（如因质量缺陷造成损失超过合同价款30%的，按实际数额赔偿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3.2工程质量标准按现行国家相关行业及工程所在地的技术规范及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及承包公司验收标准，一次验收质量达到合格等级，满足本合同内要求及承包人的工程质量标准要求中对于工程实体质量和管理行为的要求，在各个工程节点验收合格。
3.3因分包人工程质量达不到要求或者因质量致使承包人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的（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处罚、业主赔偿、建设单位罚款等）该责任均由分包人全额承担。
3.4工程质量达不到现行的国家相关行业及工程所在地的技术规范及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和不满足本合同要求及承包人的工程质量标准要求，分包人应按承包人要求的期限内进行返工或拆除和重新施工直到符合约定标准，由分包人承担返工或拆除和重新施工的费用。 
4 变更
4.1依工程的实际施工情况，经发包人同意并确认后，承包人可对设计图纸进行变更、对工程量进行调增或调减，这均属于合同范围。分包人应及时按变更进行施工，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索赔。如果分包人不接受影响工程质量和进度的，经承包人测算，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失费用均由分包人承担，并支付损失的20%作为违约金。
4.2未经承包人同意分包人不得擅自变更设计，否则，分包人应无条件将工程恢复至原设计图纸的要求，由此产生的费用及造成承包人损失的，由分包人承担，且工期不予顺延。
4.3因分包人施工质量问题或施工安排不当导致设计变更而发生的费用，均由分包人承担，工期不予顺延。

4.4承包人提出的对已完成的分项工程进行变更，承包人应在施工前将施工方案告知分包人；对于可能重复利用的材料设备，分包人应加强现场保护，若分包人拆除时未采取保护措施或拆除后保护不当的，由分包人负责。

5 检验和验收
5.1分包人应按照标准、规范和设计图纸要求以及承包人依据合同发出的指令施工，随时接受承包人的检查检验，为检查检验提供便利条件，分包人拒绝检查的，须按5000元/次支付违约金。
5.2分包人不按施工图施工造成返工的，分包人应按承包人要求的期限内进行返工或拆除和重新施工至符合约定标准，分包人除了承担返工或拆除和重新施工的费用、工期不予顺延外，还须按5000元/次支付违约金。 

5.3合同定义的关键工序施工完毕后，承包人验收合格并签字后（分包人应在验收前按工程质量要求进行自检并确保达到验收要求后，通知承包人进行验收），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否则暂停支付该部分进度款，直至承包人确认该部分工程合格为止。
5.4分包人应在该道工序验收前完成自检并确保达到检验要求，如同一部位2次以上验收不合格，分包人承担质量违约责任。承包人视情况要求分包人停工整改，工期不予顺延。 

5.5承包人要求对已经隐蔽的工程重新检验时，分包人应按要求进行剥离或开孔，并在检验后重新覆盖或修复。检验合格的，由承包人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并相应顺延工期。检验不合格的，由分包人承担发生的全部费用，工期不予顺延。
6 工程款支付
6.1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的节点工期编制每月进度计划，分包人应充分了解承包人进度计划并根据月计划，合理进行安排包括人力安排、设备安排、材料安排等、按时完成月进度计划的施工内容，如分包人因自身原因未完成当月计划，承包人有权暂缓支付当月工程进度款。
6.2如果出现因实施工程进度完成指标达不到计划指标时，分包人须按50000元/次支付违约金。连续2次出现工程进度完成指标低于计划指标，承包人有权暂停支付进度款并解除合同。根据本合同约定并经承包人签证完成的合格工程量进行结算，在收到承包人退场指令后2天内完成退场，且分包人应赔偿相应损失，并按50000元/次支付违约金。
6.3因合同履行双方发生争议，若乙方选择非友好协商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甲乙双方一致确认通过以下唯一方式支付工程款：工程款全部通过以物抵顶方式履行；具体抵顶房产以抵顶名录中房产价值与欠付工程款数额相当的房产为准（多退少补），甲方可根据实际储备进行抵顶，在多套房产备选时，乙方可选择确认，双方在抵顶工程款数额范围内的原债权债务消灭。如《抵顶名录》内容或价格发生变动，按甲方单方确认的同期抵顶物资和价格为准。甲方对上述以物抵顶方式及《抵顶名录》享有最终解释权。
以上系双方对工程款支付方式的共同确认。如本协议付款方式与主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
7 结算
7.1分包人各阶段结算资料必须一次性提交齐全，若分包人未按承包人要求提交或未提交齐全的，则承包人将不再接收分包人提交的结算资料。对此分包人不得提出异议，须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同时，分包人同意按承包人现有结算资料进行结算。
7.2合同规定由分包人完成或提供配合的工作（包括合同、补充协议、安全管理协议、全员生产安全责任书等），如分包人拒绝完成或不能按合同要求完成的，须按工程造价的30%支付违约金。 

8 违约
8.1若分包人对承包范围内任何分项工程拒绝施工，则属于分包人违约行为，承包人有权委托第三方（专业施工单位）进场施工，此部分造成的一切额外费用由分包人承担，且分包人须向承包人支付第三方进场施工工程造价的20％作为违约金,并在工程款中扣除。同时，承包人有权决定分包人工程范围内及范围之内增加零星工程是否由分包人施工。

8.2若分包人施工进度或工程质量不能满足承包人要求，导致本合同包含的部分工程项目须另外分包的，则承包人有权安排其他队伍进场，并直接从本合同中划除相应工程范围，并从本合同中扣除相应工程价款。发生上述情况，承包人有权单方作出决定并通知分包人，分包人须予以配合。 

8.3如乙方发生以下情形将承担违约责任，并向甲方支付合同结算价款30%作为违约金：（1）乙方管理的农民工发生闹事、上访事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2）若分包人因未及时支付农民工工资或其他款项，导致承包人被投诉到发包人、政府部门，或者分包人未尽管理义务造成工地现场发生围堵闹事等事件的。（3）分包人发生其他严重违约行为，给承包人造成经济损失、声誉带来不良影响的，承包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追究分包人违约责任，按合同价款30％支付违约金。
8.4本补充协议相关条款涉及的罚款或违约金，承包人有权在分包人任何工程中扣除。若劳务工程款不足以扣除的，承包人将保留对分包人追索该项费用的权利。
9 保险

9.1分包人负责协助承包人为现场工人办理本工程所需的保险（含工伤保险及承包人要求购买的雇主责任险），并支付相应的费用，本费用已含在合同价款中。若分包人未购买现场工人所需的保险（含工伤保险及承包人要求购买的商业险），任何事故（包括第三者人员在内）所发生的依法应该支付的损失、赔偿费、补偿费用等均由分包人自行承担。 
10 争议解决
10.1因本协议及有关事项产生的争议，首先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即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 协议效力

11.1主合同（编号：）的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之处，按本协议条款执行。

11.2本协议作为主合同的附本，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相关未尽事宜按原合同执行。 
11.3本协议一式4份，双方各执2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主合同补充条款中增加以下：

1、合同履行中实际抵顶金额超过合同约定比例的，以实际抵顶金额调整现金付款部分比例。

2、分包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应及时完成抵顶事宜，若自工程竣工之日起满2年，分包人尚有部分抵顶未予完成，视为分包人同意放弃未抵顶部分的债权，即分包人无权再向发包人主张该部分债权对应数额的工程款，也不可再以任何方式向承包人索要此部分工程款。

3、本合同进度工程款采用非现金和现金方式支付，具体支付比例如下：工程款累计非现金方式支付比例不低于合同价款的 50%，其余部分采用现金支付。（非现金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商票、汇票等其他非现金形式，承包人有权调整非现金的支付方式及比例）

4、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新建住宅工程质量保修期的指导意见》和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全面调整新建住宅工程质量保修期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分包人分包范围内的所有施工内容（包含外墙渗漏）的保修期为5年，质量保修期自总承包单位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5年内出现质量问题负责维修至验收合格，质量保修期自维修验收合格之日起顺延2年承担分包范围内的质量保修，费用由分包人承担。竣工验收前和质量保修期内，出现分包范围内质量问题，分包人应当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天内派人保修，且必须开展实质性维修措施，维修后及时与业主（发包人、承包方）沟通，在业主（发包人、承包方）认可的合理工期内修复完毕。因分包人未及时履行保修义务，导致建筑物毁损或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分包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分包人的过错造成分包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分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承包人可减少支付工程价款。分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承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承包人据实审核修复费用，分包人按承包人要求一次性支付修复费用给第三方。分包人承担自行修复或第三方修复部位的保修责任。由于分包工程缺陷维修导致其他总包分项工程返修所造成的损失，费用及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分包人承担。分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不意味着分包人免除应承担的质量责任。

5、工程施工中出现设计变更、工程增减、补充签证等情况，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备好相关资料，及时与甲方进行协商沟通，乙方不得以签证变更未办理完成、甲方拖欠工程款等任何理由进行停工。否则，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违约金、向业主支付因延误交楼的赔偿金、为业主代付的物业管理费、与业主和解的赔偿费、为业主支付房费、代付生活费、延误交楼导致发包人名誉损失、相应的法律责任等）

6、本合同约定单价为抵顶房屋或货物的价格，若不按照原合同约定条款履行抵顶事宜，分包人同意将所有合同单价下浮  %（包括已付款项经重新核算后），承包人以承兑汇票、现金、转账支票等来支付。
甲方：威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附件：抵顶名录
	抵顶名录-物资

	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单价（元）
	备注

	1
	酒水
	干红
	瓶
	 188-880 
	

	2
	酒水
	白酒
	瓶
	218-500
	

	3
	养生品礼盒
	西洋参片
	g
	2-5
	根据切片大小、礼盒形式

	4
	礼盒
	月饼
	盒
	150-900
	根据口味、礼盒形式

	5
	礼盒
	粽子
	盒
	150-900
	根据口味、礼盒形式

	6
	酒水
	智力干红
	瓶
	188
	

	7
	酒水
	泸州酱香
	瓶
	218
	

	8
	酒水
	国领天酱
	瓶
	288
	

	9
	酒水
	卡特尔干红
	瓶
	688
	

	10
	酒水
	白金酒
	瓶
	500
	

	11
	酒水
	蓝莓干红
	瓶
	200
	

	12
	酒水
	西格干红
	瓶
	600
	

	13
	酒水
	高端进口干红
	瓶
	880
	

	14
	酒水
	茅台镇
	瓶
	500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抵顶名录-房产

	小区名称
	楼号房号
	房产面积
	草厦信息
	草厦金额
	车位信息
	车位金额
	合计金额

	广安磐麓学院
	5#704
	182.38
	S21,17.32平
	45032
	
	100000
	 2,116,377.42 

	
	5#404
	182.38
	S27，11.68平
	30368
	
	100000
	 2,065,237.42 

	
	小计
	3套
	
	
	
	
	 4,181,614.84 

	龙山湖
	8#1704
	97.36
	S66，10.39平
	
	
	100000
	 723,508.00 

	
	10#2102
	94.83
	S61，11.07平
	
	
	100000
	 728,979.00 

	
	10#702
	94.83
	S40,12.88平
	
	
	100000
	 663,963.00 

	
	29#101
	93.53
	S1,9.8平
	
	
	100000
	 659,180.40 

	
	29#103
	93.18
	S23,9.8平
	
	
	100000
	 657,192.40 

	
	21#802
	95.14
	S32，8.28平
	
	
	100000
	 681,118.40 

	
	21#902
	95.14
	S30，7.63平
	
	
	100000
	 686,877.10 

	
	10#104
	90.32
	S11，17.77平
	
	
	100000
	 629,341.00 

	
	21#702
	95.14
	S33,8.28平
	
	
	100000
	 673,507.20 

	
	32#1704
	79.18
	S60,8.39平
	
	
	100000
	 609,284.90 

	
	33#203
	97.15
	S40,9.27平
	
	
	100000
	 681,146.00 

	
	33#703
	97.15
	S53,8.45平
	
	
	100000
	 693,381.50 

	
	33#803
	97.15
	S54，9.01平
	
	
	100000
	 697,892.00 

	
	33#904
	98.39
	0
	
	
	100000
	 682,468.80 

	
	33#1202
	97.91
	0
	
	
	100000
	 688,439.10 

	
	33#1502
	97.91
	S13，7.88平
	
	
	100000
	 719,709.00 

	
	34#201
	96.98
	S33，11.71平
	
	
	100000
	 687,129.30 

	
	34#204
	97.72
	S62，8.36平
	
	
	100000
	 681,807.20 

	
	34#403
	96.5
	S52,8.06平
	
	
	100000
	 679,776.00 

	
	34#1002
	97.25
	S7，8.61平
	
	
	100000
	 703,176.00 

	
	21#1002
	95.14
	S29，8.02平
	
	
	100000
	 695,599.80 

	
	34#1401
	96.98
	S4，12.47平
	
	
	100000
	 724,208.10 

	
	34#1602
	97.25
	S15，14.33平
	
	
	100000
	 736,983.00 

	
	38#103
	84.72
	S10，14.53平
	
	
	100000
	 622,620.10 

	
	38#904
	84.78
	S53，6.82平
	
	
	100000
	 634,899.40 

	
	38#1103
	84.72
	S59，9.6平
	
	
	100000
	 646,693.60 

	
	35#1105
	84.72
	S49,6.63平
	
	
	100000
	 638,229.10 

	
	8-102
	96.89
	S8,10.07
	
	
	100000
	 642,216.50 

	
	21#1102
	95.14
	S28，7.73平
	
	
	100000
	 702,384.50 

	
	9-2401
	99.87
	
	
	
	100000
	 744,161.50 

	
	小计
	37套
	
	
	
	
	 20,415,871.90 

	烟台旭辉
	A10,23#202
	247.18
	
	
	
	
	 2,093,509.00 

	
	小计
	1套
	
	
	
	
	 2,093,509.00 

	创新园A1号楼
	1901
	90.45
	
	
	
	
	 782,392.50 

	
	1903
	183.09
	
	
	
	
	 1,583,728.50 

	
	1904
	71.56
	
	
	
	
	 618,994.00 

	
	1905
	120.23
	
	
	
	
	 1,039,989.50 

	
	1906
	120.23
	
	
	
	
	 1,039,989.50 

	
	1907
	134.43
	
	
	
	
	 1,162,819.50 

	
	1908
	90.45
	
	
	
	
	 782,392.50 

	
	1909
	78.25
	
	
	
	
	 676,862.50 

	
	1910
	78.25
	
	
	
	
	 676,862.50 

	
	1911
	78.25
	
	
	
	
	 630,538.50 

	
	小计
	10套
	
	
	
	
	 8,994,569.50 

	新悦春辉
	9#1702
	120.29
	S58
	40800
	D020
	100000
	 1,239,548.00 

	
	6#1302
	139.76
	S7
	31000
	A063
	100000
	 1,430,514.00 

	
	小计
	2套
	
	
	
	
	 2,670,062.00 

	荣成湖畔林居
	11#602
	
	
	
	
	
	 205,902.00 

	
	11#603
	
	
	
	
	
	 205,902.00 

	
	小计
	2套
	
	
	
	
	 411,804.00 

	鼎顺商务楼
	115
	40.73
	
	
	
	
	 474,830.00 

	
	210
	40.82
	
	
	
	
	 417,629.00 

	
	211
	58.58
	
	
	
	
	 633,894.00 

	
	212
	144.68
	
	
	
	
	 1,665,267.00 

	
	小计
	5套
	
	
	
	
	 3,191,620.00 

	青岛中路87#
	3015A003
	16.3
	
	
	
	
	 204,526.00 

	
	3016A005
	34.54
	
	
	
	
	 376,431.00 

	
	3017A006
	15.41
	
	
	
	
	 179,422.00 

	
	3018A007
	
	
	
	
	
	 73,073.00 

	
	3020A009
	
	
	
	
	
	 145,041.00 

	
	3021A010
	
	
	
	
	
	 255,788.00 

	
	3022A011
	
	
	
	
	
	 243,462.00 

	
	3023A012
	
	
	
	
	
	 136,941.00 

	
	3024A013
	
	
	
	
	
	 144,106.00 

	
	3025A015
	
	
	
	
	
	 143,086.00 

	
	3026A016
	
	
	
	
	
	 255,788.00 

	
	3027A017
	
	
	
	
	
	 243,303.00 

	
	3028A018
	
	
	
	
	
	 136,763.00 

	
	3029A019
	
	
	
	
	
	 144,106.00 

	
	3043A035
	
	
	
	
	
	 167,635.00 

	
	3044A036
	
	
	
	
	
	 167,635.00 

	
	3051A053
	
	
	
	
	
	 146,373.00 

	
	3052A055
	
	
	
	
	
	 146,373.00 

	
	3053A056
	
	
	
	
	
	 143,256.00 

	
	3054A057
	
	
	
	
	
	 146,373.00 

	
	3055A058
	
	
	
	
	
	 152,467.00 

	
	3010C001
	
	
	
	
	
	 393,920.00 

	
	3011C002
	
	
	
	
	
	 247,603.00 

	
	3012C003
	
	
	
	
	
	 247,603.00 

	
	3086C005
	
	
	
	
	
	 271,382.00 

	
	3087C006
	
	
	
	
	
	 275,040.00 

	
	3088C007
	
	
	
	
	
	 280,362.00 

	
	3089C008
	
	
	
	
	
	 282,191.00 

	
	3090C009
	
	
	
	
	
	 283,854.00 

	
	3097C059
	
	
	
	
	
	 202,524.00 

	
	3085C061
	
	
	
	
	
	 179,363.00 

	
	3093C062
	
	
	
	
	
	 121,844.00 

	
	3092C063
	
	
	
	
	
	 148,024.00 

	
	3112A106
	
	
	
	
	
	 190,143.00 

	
	3113A107
	
	
	
	
	
	 183,409.00 

	
	3115A109
	
	
	
	
	
	 156,051.00 

	
	3114A110
	
	
	
	
	
	 166,375.00 

	
	3126A111
	
	
	
	
	
	 148,899.00 

	
	3125A112
	
	
	
	
	
	 137,739.00 

	
	3128A117
	
	
	
	
	
	 212,715.00 

	
	3127A118
	
	
	
	
	
	 148,899.00 

	
	3139A119
	
	
	
	
	
	 166,375.00 

	
	3059A062
	
	
	
	
	
	 154,413.00 

	
	3060A063
	
	
	
	
	
	 157,630.00 

	
	3061A065
	
	
	
	
	
	 151,324.00 

	
	3062A066
	
	
	
	
	
	 148,099.00 

	
	3083A089
	
	
	
	
	
	 218,929.00 

	
	3098A090
	
	
	
	
	
	 224,506.00 

	
	3056A059
	
	
	
	
	
	 150,333.00 

	
	3042A033
	
	
	
	
	
	 319,124.00 

	
	3196C021
	
	
	
	
	
	 247,603.00 

	
	3243C022
	
	
	
	
	
	 287,389.00 

	
	3166C026
	
	
	
	
	
	 179,363.00 

	
	小计
	53套
	
	
	
	
	 10,434,976.00 

	家家悦文涛阁
	1#1单元819
	40.91
	286370
	
	
	
	 286,370.00 

	
	1#1单元826
	40.91
	286370
	
	
	
	 286,370.00 

	
	1#1单元840
	53.02
	371140
	
	
	
	 371,140.00 

	
	1#1单元841
	40.91
	286370
	
	
	
	 286,370.00 

	
	1#1单元842
	53.02
	371140
	
	
	
	 371,140.00 

	
	1#1单元845
	48.61
	340270
	
	
	
	 340,270.00 

	
	1#1单元847
	48.7
	340900
	
	
	
	 340,900.00 

	
	1#1单元848
	48.7
	340900
	
	
	
	 340,900.00 

	
	1#1单元851
	53.06
	371420
	
	
	
	 371,420.00 

	
	小计
	9套
	
	
	
	
	 2,994,880.00 

	上海豪庭楼座
	上海豪庭27#36#46#
	3万平米
	
	
	
	
	 26,997,606.46 

	
	合计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